
文 

匡  智  會  
 

匡智地區言語治療服務隊  (屯門及天水圍 ) 
 
 

標準十三 : 服務單位尊重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。  

 

13.1 服務單位備有確保服務使用者的私人財產權利得到尊重的政

策及程序，並可供服務使用者、職員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。  

 

13.2 如情況合適，服務單位應讓服務使用者有機會將私人財物存放在安全

妥當的地方，或通知服務使用者小心保管自己的私人財物。 

 

13.3 如服務單位有責任向服務使用者收款及/或代服務使用者管理其金錢

及其他貴重物品，應制訂適當的程序和監管方法，並嚴格執行。 


